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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zhou.customs.gov.cn/guangzhou_customs/381558/2478416/2478417/2492868/in
dex.html） 

 

附錄 

 

广州海关通告〔2019〕3 号 

 广州海关关于全面启动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及“代理报关委托协议”的通告 

 

为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更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根据

海关总署部署，现就广州海关关区全面启动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及“代理报关委托协议”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即报关单上的“境内收发货人”）委托报关企业（即报关单上

的“申报单位”）办理报关手续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委托方）和报关企业（受托方）应通

过中国电子口岸或“单一窗口”网站签订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建立委托关系。进出口货物收

发货人和报关企业均可发起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签约。 

二、报关企业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签定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货物进出口报关申报

时派生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委托协议），连同报关单向海关通关管理系统申报。 

三、因计算机、网络系统等技术原因无法进行电子代理报关委托书签约或者填写电子代

理报关委托书（委托协议）编号的，经海关确认后，报关企业可以在申报时上传纸质代理报关

委托书扫描件。 

四、2019 年 7 月 31 日（含当日）前为施行过渡期，报关企业在申报时既可以填写电子代

理报关委托书（委托协议）编号，也可以上传纸质代理报关委托书扫描件。2019 年 8 月 1 日

起，除本通告第三条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海关不再接收纸质代理报关委托书扫描件。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广州海关 

2019 年 6 月 11 日 

 

 


